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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Paper No. CB(3) 49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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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3919 3300 
 
Date : 25 March 2019 
 
From :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uncil meeting of 27 March 2019 
 

Amendments to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s motion on 
implementing the Toll Adjustment Proposal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486/18-19 issued on 21 March 2019,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CHAN Han-pan to revise his amendment if Hon Jeremy TAM’s or 
Hon LUK Chung-hung’s amendment to the above motion is passed.   
 
2. For paper sav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for 
Members by email only: 
 

(a) a list setting out all the possible scenarios arising from the 
above motion and amendments thereto (without wording) 
(Chinese version only) (Appendix 1); 
 

(b) a marked-up version setting out the wording of 
the revised amendments proposed by Hon CHAN Han-pan if 
Hon Jeremy TAM’s or Hon LUK Chung-hung’s amendment is 
passed (Chinese version only) (Appendix 2); and 
  

(c) a brief analysis of Hon CHAN Han-pan’s revised amendments 
to facilitate Memb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gist of his 
revised amendments (Chinese version only) (Appendi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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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all the circulars relating to the above 
motion are available o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Dora WAI)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ces issued by e-mail only) 
 



 
 

“有關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的議案 ” 
(共 8個可能出現的情況) 

 

請議員注意︰ (a) 經修改修正案，以陰影標示 
(b) 以下陰影部分的 2個情況的經修改修正案措辭載於附錄 2  

 

1.  原議案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修正案 
(共 5項) 

 

 
經修改的修正案 

(共 2項) 

2. 第 1項 
 
 譚文豪 
 

 
 
 

3. 第 2項 
 
 陸頌雄 
  
 (若譚文豪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陸頌雄會
撤回其修正案) 

 

 
 
 

4. 第 3項 
 
 范國威 
  
 (若譚文豪或陸頌雄

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范 國 威 會撤 回 其
修正案) 

 

 
 
 

5. 第 4項 
 
 陳恒鑌 
  
 (若范國威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陳恒鑌會
撤回其修正案) 

 

共 2項 

 
6. 譚文豪 + 陳恒鑌 

7. 陸頌雄 + 陳恒鑌 

 

附錄 1
Appendix 1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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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共 5項) 
 

 
經修改的修正案 

(共 2項) 

8. 第 5項 
 
 區諾軒 
  
 (若譚文豪、陸頌雄、

范國威或陳恒鑌的
修正案獲得通過，
區 諾 軒 會撤 回 其
修正案) 

 

 
 
 

 
 
 



 
 

 
 

“有關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的議案 ” 
 

(以下所列編號與附錄 1所列編號相同 ) 
 
6. 經譚文豪議員及陳恒鑌議員修正的議案  
 
就特區政府提議由 2020年 1月 1日起調整三條過海隧道的私家車、的

士和電單車隧道費 (「隧道費調整方案」 )，以分流過海交通，為社

會帶來整體利益，包括紓緩過海交通擠塞、減少過海車龍阻礙非過

海交通、節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市民的出行時間，以及減少車輛廢

氣排放等預期效益，本會支持政府向本會提交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

有關紅磡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的法例修訂，以及就西區海底隧

道隧道費補償方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但受制於居住及工作的地
點，不少市民無可避免地須使用紅磡海底隧道 (「紅隧」 )或東區海
底隧道 (「東隧」 )前往目的地，而不會輕易因隧道費調整而轉用位
處較遠的過海隧道；政府大幅增加紅隧及東隧的隧道費，將增加市
民負擔；因此，本會要求政府與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商討進一步
下調西區海底隧道 (「西隧」 )的隧道費，製造空間以調低紅隧和東
隧的隧道費加幅，並在確保市民能夠負擔相關隧道費及取得社會共
識的大前提下，才向本會提交隧道費調整方案；長遠而言，由於汽
車數目不斷增長，西隧亦將面臨擠塞問題，屆時隧道分流方案將不
能紓緩擠塞，因此政府應盡快研究隧道以外的過海交通措施，包括
增設港內線渡輪或水上巴士服務，以及盡快進行第四次整體運輸研
究，制訂長遠措施以改善過海交通的擠塞問題；同時政府必須確保

過海專營巴士票價下調，以及把非專營巴士 (即「邨巴」 )及綠色專

線小巴等納入隧道收費豁免的範圍，從而降低該些交通工具的票

價；此外，政府應在有關地區增設更多泊車轉乘設施、完善各過海

隧道出入口的交通配套，以及研究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以進一步

加強過海交通的分流。  
 
註：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陸頌雄議員及陳恒鑌議員修正的議案  
 
就三條過海隧道的設計容車量及可應付的交通需求不同，尤其是西
區海底隧道 (「西隧」 )的容車量未盡善用，導致三條過海隧道的過
海交通分流不均，造成交通擠塞等問題，因此政府提議由 2020年 1

附錄 2
Appendix 2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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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起調整三條過海隧道的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隧道費 (「隧道

費調整方案」)，以分流過海交通，為社會帶來整體利益，包括紓緩

過海交通擠塞、減少過海車龍阻礙非過海交通、節省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市民的出行時間，以及減少車輛廢氣排放等預期效益；惟調高
紅磡海底隧道 (「紅隧」)及東區海底隧道 (「東隧」)的相關隧道費，
將增加使用該兩條隧道的駕駛者及乘客的交通費開支；因此，本會

要求維持紅隧及東隧現時隧道費不變，並在此前提下，支持政府向

本會提交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有關紅磡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的

法例修訂，以及就西區海底隧道就西隧隧道費補償方案向財務委員

會申請撥款；同時政府必須確保過海專營巴士票價下調，以及把非

專營巴士 (即「邨巴」)及綠色專線小巴等納入隧道收費豁免的範圍，

從而降低該些交通工具的票價；此外，政府應在有關地區增設更多

泊車轉乘設施、完善各過海隧道出入口的交通配套，以及研究興建

第四條過海隧道，以進一步加強過海交通的分流。  
 
註：  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有關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的議案” 
 
議案動議人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修正案動議人  ︰ (1)譚文豪議員、 (2)陸頌雄議員、 (3)范國威議員、

(4)陳恒鑌議員及 (5)區諾軒議員
 
就任何在其修正案之前的修正案獲得通過，第 2至第 5項修正案動議人
的意向  
 
第 2 項修正案  (陸頌雄議員 ) 
情況  
編號 # 

情況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若譚文豪議員
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 
 

陸頌雄議員會撤回其修正案  

 

第 3 項修正案  (范國威議員 )
情況  
編號 # 

情況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若譚文豪議員
或陸頌雄議員
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 
 

范國威議員會撤回其修正案  

 

第 4 項修正案  (陳恒鑌議員 ) 
情況  
編號 # 

情況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6 
7 

若譚文豪議員
或陸頌雄議員 
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 
 

陳恒鑌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他只會
保留其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  
- 第 (二 )及 (三 )點的建議  
- 有關增設更多泊車轉乘設施、完善各過海

隧道出入口的交通配套，以及研究興建
第四條過海隧道，以進一步加強過海交通
的分流的建議  

亦作出必要的行文修改。  

- 若范國威議員
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 
 

陳恒鑌議員會撤回其修正案  

                                                 
#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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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修正案  (區諾軒議員 ) 

情況  
編號 # 

情況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若任何在他的
修正案之前的
修正案 
獲得通過 
 

區諾軒議員會撤回其修正案  

 

                                                 
#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